
掀起瑞丰达资产的“灰盖头”

“保本保收益” 暗藏巨大风险

本报记者 王辉

日前，资管圈有关“瑞丰达资产卷款跑路” 的消息持续发酵。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调查采访发现，这家私募机构在此次“跑路” 之前，早已露出了不合常理、极不合规乃至涉及违法犯罪的“狐狸尾巴” 。

截至目前，多家早有预谋的关联“皮包公司” 和多个“隐形实控人” 已逐步浮出水面，多位投资者所指的“托管机构可能存在失职或知情不报的嫌疑和责任” ，似乎尚需等待最终官方调查定论。 而在此事件中，现有的私募行业全流程监管和整体制度完善，似乎也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5月 11日晚，证监会已正式决定对瑞丰达资产立案调查。

揭开瑞丰达神秘面纱

“我们投资者之间互相交流之后，共识是这是一家皮包公司，正规企业一定不是这样。 ” 一位投资金额达300万元的投资者，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从渠道机构获得的一份公司“标的基金信息” 文件和“瑞丰达基金” 外宣文件显示，对比正规专业私募机构的常规外宣资料，这家私募在公司基本情况介绍和投研介绍方面，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其中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公司的投资能力堪称“全能” 。 公司介绍自身策略称，瑞丰达有多达5条策略线，包括主观股票多 头 、 CTA（期 货 管 理 ） 策 略 、 量 化T0 策 略 、 套 利 策 略 和 港 股 打 新 策 略 ， 几 乎 覆 盖 了 所 有 的 高 弹 性 主 流 二 级 市 场 策 略 。 有 资 深 渠 道 人 士 称 ， 能 够 同 时 覆 盖 和 专 业 深 耕 这 五 大 策 略 的 私 募 管 理 人 ， 在 国 内 几 乎“无 人 能 及 ” 。 二 是 公 司 在 资 料 中 花 费 大 量 内 容 介 绍 其“高 大 上 ” 的 两 位 投 资 顾 问 。 其 一 是 一 家 全 球 顶 级 PE 机 构 中 国 区 董 事 总 经 理 ， 其 二 则 是 一 位 曾 长 期 在 国 内 某 财 经 电 视 节 目 中 出 镜 的“高 人 气 专

业 股 票 投 资 人 ” ， 公 司 对 其 的 介 绍 是“擅 长 在 十 倍 牛 股 群 中 做 波 段 ” 。 三 是 公 司 在 前 述 标 的 基 金 信 息 文 件 中 表 示 ， 公 司 可 投 资 场 外 期 权 、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挂 牌 的 品 种（新 三 板 ） 以 及 其 他 私 募 基 金 产 品 。 从 行 业 惯 例 来 看 ， 出 于 避 免 投 资 者 的 疑 虑 ， 类 似 投 资 范 围 ， 往 往 是 多 数 私 募 机 构（FOF 等 专 门 策 略 机 构 除 外 ） 所 避 免 涉 及 的 内 容 。

另外，瑞丰达高管团队在职业生涯中隐藏的劣迹 ，则更令人大跌眼镜。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查阅中基协网站、搜索相关公开信息进一步发现，瑞丰达公开备案的三位高管：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事刘力诚，副总经理谢雪飞，合规风控负责人陈庆骥，均涉及“从业黑历史” 。 其中，刘力诚、谢雪飞均曾就职于江苏福信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担任风控经理、培训总监职务。 2020年 11月，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通告称，江苏福信以高额收益为诱饵 ，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陈庆骥曾在锦安财富杭州分公司担任渠道职务 。 2023年4月，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曾发布“锦安控股公司” 的案情通报称，深圳锦安控股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活动。 其中，锦安控股旗下有三家子公司：深圳市金色木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彼岸大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深圳市锦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而锦安财富主要的发行平台正是金色木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相对于公司两位“高人气 ”“高段位” 的站台大咖，公司核心团队的履历却十分“单薄” 。 包括瑞丰达总经理、副总经理兼研究部总监、副总经理兼首席研究员、风控合规总监在内的所有高管过往从业履历 ，均为不知名的民营投资机构或小券商机构投资顾问，且相关人物的书面介绍描述也“很不专业” 。

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天眼查发现，与瑞丰达“共用同一个办公电话的企业” 多达75家，其中包括超 20家以“日赢” 开头的公司，相关企业均为日赢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目前已证实为瑞丰达最大关联公司，以下简称“日赢控股” ）旗下企业或关联企业。

早有预谋的“杀猪盘”

在采访中，多位瑞丰达的投资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称，此次事件是早有布局的“杀猪盘” 。浙江某投资者称，其于2023年12月初购买了625万元的瑞丰达专户产品，产品名称为“瑞丰达华宁XX号” ，该产品共计有4位投资者，总规模2500万元。而这位投资者提供的产品合同则显示，这家注册于浙江湖州、办公于上海浦东 、募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的私募机构，却在合同文本末的“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 内容中，将合同双方争议的最终解决地设置在广东深圳。而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另一位投资者获得的其他一只产品合同文本也显示，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地为深圳 。

此外，前述浙江投资者与瑞丰达的产品合同中有关“投资比例和投资限制” 一项的内容极为“粗浅” ，相关合同仅大致约定限制单只个股的持仓比例上限，创业板、科创板股票的合计市值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上限，却并未明确禁止投资新三板股票，以及产品所能投资新三板股票市值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上限。

皮包公司的外观 、不合常理的基金认购合同，如何促使诸多投资者下定决心斥巨资购买瑞丰达的产品？

中 国 证 券 报 记 者 从 瑞 丰 达 投 资 者 交 流 维 权 群 获 得 的 信 息 显 示 ， 投 资 者“中 招 ” 主 要 源 于 瑞 丰 达 私 下“保 本 保 收 益 ” 的 抽 屉 协 议 承 诺 ， 以 及 相 关 隐 形 实 控 人 为 自 身 刻 意 搭 建 的“高 大 上 人 设 ” 。

在近日的调查中，多个与瑞丰达相关的关联公司与关键人物正逐步浮出水面。 这些公司和个人包括：日赢控股、上海蒸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蒸冉投资）、常州放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放展基金）；孙伟、李敏、孙亚茹（孙伟之妹）等。

某投资者出具的瑞丰达云昇一号私募证券的基金合同及“合作协议” 显示，该投资者于今年 2月末认购该基金之前，曾与蒸冉投资签署“合作协议” 约定：蒸冉投资对该投资者认购的云昇一号产品承担安全保障，如最终清算退出发生亏损或年化收益率低于8%，由甲方负责补足，签字 、盖章方则分别是孙伟与蒸冉投资。 天眼查数据显示，蒸冉投资由日赢控股持股100%；孙伟则是公司当前的执行董事和法人代表。 此外，今年4月 15日，孙伟从蒸冉投资股东名单中退出，同日退出股东名单的还有日赢控股原法人代表、执行董事、股东李敏（李敏当 前仍为日 赢控股 董事

长 ）。

多位投资者称，瑞丰达的实控人正是孙伟（瑞丰达在基协的备案公开信息则显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邱文龙），其与日赢控股董事长李敏则是夫妻关系，而日赢控股过去几年负责为瑞丰达寻找客户进行募资。 前述浙江投资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其在认购瑞丰达的专户私募产品前，“曾和孙伟吃过几次饭 ”“了解到孙伟就是这家公司（瑞丰达）实际的老板” 。

此外，在日赢控股办公室的显眼处，李敏专门摆放了其在参加2016年度巴菲特股东大会时与巴菲特的合影。 此外，日赢控股公开展示的视频、图片信息显示，李敏曾多次出现在一些“高大上” 的财经论坛场合，并留有与某些财经大咖的合影；在同一场合中，李敏与孙伟则频频“亲密搭伴 ” 出镜。 某投资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提供的一幅照片，疑似为两人与其儿女在海外出游的家庭合影照片 。 此外，有投资者表示，瑞丰达部分销售人员的销售佣金高达4%。

截至目前，综合各方面消息验证，包括孙伟 、李敏，以及瑞丰达实际负责交易端（同时负责向瑞丰达托管机构发出产品赎回指令）的孙亚茹（孙伟之妹）均已失联。 多位投资者表示，经私下查证，孙伟与李敏已离境。

托管监管措施有待完善

一位焦急的投资者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于今年 3月12日申购了1000万元规模的放展基金辰龙一号产品，但产品备案结束后，该产品直接外投到瑞丰达的产品 。 虽然本人多次申请赎回 ，放展基金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办理。 截至目前，本人通过种种办法也未能知晓该产品真正投资了什么资产。 放展基金在中基协备案的相关信息显示，该私募合规风控负责人谢芸琪，在 2016年至2018年、2018年至2023年曾先后就职于日赢控股和蒸冉投资，分别担任投资经理、合规风控总监。

截至目前，中基协的相关公示查询信息显示，放展基金、蒸冉投资、瑞丰达均有“提示关注的信息” ，具体涉及：信息报送异常、注册地与办公地不在同一辖区、投资者定向披露账户开立率低（投资者可用来查询产品具体运作信息）、存在逾期未清算基金、实缴资本低等。 从这个角度上看 ，监管方面已经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异常信息监控提示。

投资者在近日得悉瑞丰达跑路之后向托管机构提出的底层资产与资金去向的查询需求 、赎回需求，基本未能得到有效反馈。 有渠道人士表示，私募产品估值表分为一至四级，只有通过私募机构或托管机构的真实四级估值表，投资者才能看清楚私募管理人的真实底层操作 。 反思本次瑞丰达跑路事件，多位专业法律人士及业内人士也从压实托管人责任、进一步加强私募全流程监管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江东表示，根据相关规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如实披露信息、复核确认基金管理人披露的信息、监督基金投资运作等职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瑞丰达旗下相关基金存在重仓投资低流动性 、高风险产品等异常交易行为，可能还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等违法违规交易 。 托管机构是否尽责，值得高度关注。 此外，从私募机构全流程监管方面，也应当从资金募集环节、登记备案阶段、基金投资运营过程及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加强。 黄江东同时建议，2023年 12月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私募基金管理人、

托管人、服务机构的监管要求，目前该管理办法尚在征求意见阶段 ，建议及早出台 。

瑞丰达投资人咨询律师 、国年律师事务所律师郎克研称 ，完善私募底层资产监控的制度建设势在必行。 这就要求私募机构对投资者在更大程度上开放监督的渠道；同时托管机构也应该层层穿透、监控到最终的资金流向，真正保证投资者的资金安全。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基金产品保本、保收益大概率会涉及违法犯罪，部分投资人不仅被允诺了8%的年化收益率，相关产品的佣金还高达4%，再加上瑞丰达的实际控制人、股东信息，这种高收益保本产品基本可以认定是诈骗 ” 。

此外，第三方机构格上基金产品总监崔波称，目前私募行业、私募机构的全流程监管和整体制度建设相对健全。 在大力发展私募行业的同时，监管部门近年来也在不断优化整体资管结构以及出台对应的政策来指导行业的发展。 但是，一些涉及新老划断的历史遗留问题，目前还处于“灰色地带” 。

“目前，在私募销售中，有托管往往等于私募不会跑路的‘免死金牌’ ，但如果托管未尽职责，或有很多免责声明 ，则投资者靠自身很难分辨不法私募的套路。 ” 崔波称：“对于私募产品托管机构，应在方方面面起到尽职尽责的托管资金安全责任，对有疑似问题的机构给予警示，对于投资者来说 ，要清晰认知产品以及风险；净值化的基金产品回撤波动很正常，但这只是明面上的风险，有保本或者稳定收益的承诺才是暗处的巨大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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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瑞丰达神秘面纱

“我们投资者之间互相交流之后，共识是这

是一家皮包公司，正规企业一定不是这样。 ” 一

位投资金额达300万元的投资者，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从渠道机构获得的一份公司 “标的基金信

息” 文件和“瑞丰达基金” 外宣文件显示，对比

正规专业私募机构的常规外宣资料， 这家私募

在公司基本情况介绍和投研介绍方面， 存在诸

多不合理之处，其中至少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公司的投资能力堪称“全能” 。 公司介

绍自身策略称，瑞丰达有多达5条策略线，包括

主观股票多头、CTA（期货管理）策略、量化

T0策略、套利策略和港股打新策略，几乎覆盖

了所有的高弹性主流二级市场策略。 有资深渠

道人士称，能够同时覆盖和专业深耕这五大策

略的私募管理人，在国内几乎“无人能及” 。 二

是公司在资料中花费大量内容介绍其 “高大

上” 的两位投资顾问。 其一是一家全球顶级PE

机构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其二则是一位曾长期

在国内某财经电视节目中出镜的“高人气专业

股票投资人” ，公司对其的介绍是“擅长在十

倍牛股群中做波段” 。 三是公司在前述标的基

金信息文件中表示， 公司可投资场外期权、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品种 （新三

板） 以及其他私募基金产品。 从行业惯例来

看，出于避免投资者的疑虑，类似投资范围，往

往是多数私募机构 （FOF等专门策略机构除

外）所避免涉及的内容。

另外， 瑞丰达高管团队在职业生涯中隐藏

的劣迹，则更令人大跌眼镜。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查阅中基协网站、搜

索相关公开信息进一步发现， 瑞丰达公开备案

的三位高管：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执行董

事刘力诚，副总经理谢雪飞，合规风控负责人陈

庆骥，均涉及“从业黑历史” 。 其中，刘力诚、谢

雪飞均曾就职于江苏福信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分别担任风控经理、培训总监职务。 2020年

11月，扬州市公安局邗江分局通告称，江苏福信

以高额收益为诱饵， 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

金，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陈庆骥曾在锦安财富杭州分公司担任渠道

职务。 2023年4月，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曾发

布“锦安控股公司” 的案情通报称，深圳锦安控

股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其中，锦安

控股旗下有三家子公司： 深圳市金色木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彼岸大道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和深圳市锦安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而锦安

财富主要的发行平台正是金色木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相对于公司两位“高人气”“高段位” 的站

台大咖，公司核心团队的履历却十分“单薄” 。

包括瑞丰达总经理、副总经理兼研究部总监、副

总经理兼首席研究员、 风控合规总监在内的所

有高管过往从业履历， 均为不知名的民营投资

机构或小券商机构投资顾问， 且相关人物的书

面介绍描述也“很不专业” 。

此外，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天眼查发现，与

瑞丰达“共用同一个办公电话的企业” 多达75

家，其中包括超20家以“日赢” 开头的公司，相

关企业均为日赢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目前

已证实为瑞丰达最大关联公司，以下简称“日

赢控股” ）旗下企业或关联企业。

早有预谋的“杀猪盘”

在采访中， 多位瑞丰达的投资者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称， 此次事件是早有布局的 “杀猪

盘” 。浙江某投资者称，其于2023年12月初购买

了625万元的瑞丰达专户产品，产品名称为“瑞

丰达华宁XX号” ，该产品共计有4位投资者，总

规模2500万元。 而这位投资者提供的产品合同

则显示， 这家注册于浙江湖州、 办公于上海浦

东、募资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的私募机构，却

在合同文本末的 “法律适用和争议的处理” 内

容中， 将合同双方争议的最终解决地设置在广

东深圳。 而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另一位投资者获

得的其他一只产品合同文本也显示， 合同约定

的争议解决地为深圳。

此外， 前述浙江投资者与瑞丰达的产品合

同中有关“投资比例和投资限制” 一项的内容

极为“粗浅” ，相关合同仅大致约定限制单只个

股的持仓比例上限，创业板、科创板股票的合计

市值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上限， 却并未明确禁止

投资新三板股票， 以及产品所能投资新三板股

票市值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上限。

皮包公司的外观、 不合常理的基金认购合

同， 如何促使诸多投资者下定决心斥巨资购买

瑞丰达的产品？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瑞丰达投资者交流维

权群获得的信息显示，投资者“中招” 主要源

于瑞丰达私下 “保本保收益” 的抽屉协议承

诺， 以及相关隐形实控人为自身刻意搭建的

“高大上人设” 。

在近日的调查中， 多个与瑞丰达相关的关

联公司与关键人物正逐步浮出水面。 这些公司

和个人包括：日赢控股、上海蒸冉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蒸冉投资）、常州放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放展基金）；孙伟、李敏、孙亚茹（孙伟之

妹）等。

某投资者出具的瑞丰达云昇一号私募证券

的基金合同及“合作协议” 显示，该投资者于今

年2月末认购该基金之前， 曾与蒸冉投资签署

“合作协议” 约定：蒸冉投资对该投资者认购的

云昇一号产品承担安全保障， 如最终清算退出

发生亏损或年化收益率低于8%，由甲方负责补

足，签字、盖章方则分别是孙伟与蒸冉投资。 天

眼查数据显示， 蒸冉投资由日赢控股持股

100%；孙伟则是公司当前的执行董事和法人代

表。此外，今年4月15日，孙伟从蒸冉投资股东名

单中退出， 同日退出股东名单的还有日赢控股

原法人代表、执行董事、股东李敏（李敏当前仍

为日赢控股董事长）。

多位投资者称， 瑞丰达的实控人正是孙伟

（瑞丰达在基协的备案公开信息则显示， 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邱文龙）， 其与日赢控股董事长

李敏则是夫妻关系， 而日赢控股过去几年负责

为瑞丰达寻找客户进行募资。 前述浙江投资者

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其在认购瑞丰达的专

户私募产品前，“曾和孙伟吃过几次饭”“了解

到孙伟就是这家公司（瑞丰达）实际的老板” 。

此外，在日赢控股办公室的显眼处，李敏专

门摆放了其在参加2016年度巴菲特股东大会时

与巴菲特的合影。此外，日赢控股公开展示的视

频、图片信息显示，李敏曾多次出现在一些“高

大上” 的财经论坛场合，并留有与某些财经大

咖的合影； 在同一场合中， 李敏与孙伟则频频

“亲密搭伴” 出镜。某投资者向中国证券报记者

提供的一幅照片， 疑似为两人与其儿女在海外

出游的家庭合影照片。 此外，有投资者表示，瑞

丰达部分销售人员的销售佣金高达4%。

截至目前， 综合各方面消息验证， 包括孙

伟、李敏，以及瑞丰达实际负责交易端（同时负

责向瑞丰达托管机构发出产品赎回指令）的孙

亚茹（孙伟之妹）均已失联。 多位投资者表示，

经私下查证，孙伟与李敏已离境。

托管监管措施有待完善

一位焦急的投资者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其于今年3月12日申购了1000万

元规模的放展基金辰龙一号产品， 但产品备案

结束后，该产品直接外投到瑞丰达的产品。虽然

本人多次申请赎回， 放展基金一直以各种理由

拒绝办理。截至目前，本人通过种种办法也未能

知晓该产品真正投资了什么资产。 放展基金在

中基协备案的相关信息显示， 该私募合规风控

负责人谢芸琪， 在2016年至2018年、2018年至

2023年曾先后就职于日赢控股和蒸冉投资，分

别担任投资经理、合规风控总监。

截至目前， 中基协的相关公示查询信息显

示，放展基金、蒸冉投资、瑞丰达均有“提示关

注的信息” ，具体涉及：信息报送异常、注册地

与办公地不在同一辖区、 投资者定向披露账户

开立率低（投资者可用来查询产品具体运作信

息）、存在逾期未清算基金、实缴资本低等。 从

这个角度上看， 监管方面已经给出了较为明确

的异常信息监控提示。

投资者在近日得悉瑞丰达跑路之后向托管

机构提出的底层资产与资金去向的查询需求、

赎回需求，基本未能得到有效反馈。 有渠道人士

表示，私募产品估值表分为一至四级，只有通过

私募机构或托管机构的真实四级估值表， 投资

者才能看清楚私募管理人的真实底层操作。 反

思本次瑞丰达跑路事件， 多位专业法律人士及

业内人士也从压实托管人责任、 进一步加强私

募全流程监管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国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黄江东表示， 根据

相关规定，托管人负有安全保管基金财产、如实

披露信息、复核确认基金管理人披露的信息、监

督基金投资运作等职责。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瑞

丰达旗下相关基金存在重仓投资低流动性、高

风险产品等异常交易行为， 可能还涉嫌操纵证

券市场等违法违规交易。托管机构是否尽责，值

得高度关注。 此外， 从私募机构全流程监管方

面，也应当从资金募集环节、登记备案阶段、基

金投资运营过程及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加强。

黄江东同时建议，2023年12月发布的 《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了

私募基金管理人、 托管人、 服务机构的监管要

求，目前该管理办法尚在征求意见阶段，建议及

早出台。

瑞丰达投资人咨询律师、 国年律师事务所

律师郎克研称， 完善私募底层资产监控的制度

建设势在必行。 这就要求私募机构对投资者在

更大程度上开放监督的渠道； 同时托管机构也

应该层层穿透、监控到最终的资金流向，真正保

证投资者的资金安全。 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基

金产品保本、保收益大概率会涉及违法犯罪，部

分投资人不仅被允诺了8%的年化收益率，相关

产品的佣金还高达4%，再加上瑞丰达的实际控

制人、股东信息，这种高收益保本产品基本可以

认定是诈骗” 。

此外， 第三方机构格上基金产品总监崔波

称，目前私募行业、私募机构的全流程监管和整

体制度建设相对健全。 在大力发展私募行业的

同时， 监管部门近年来也在不断优化整体资管

结构以及出台对应的政策来指导行业的发展。

但是，一些涉及新老划断的历史遗留问题，目前

还处于“灰色地带” 。

“目前，在私募销售中，有托管往往等于私

募不会跑路的‘免死金牌’ ，但如果托管未尽职

责，或有很多免责声明，则投资者靠自身很难分

辨不法私募的套路。 ” 崔波称：“对于私募产品

托管机构， 应在方方面面起到尽职尽责的托管

资金安全责任，对有疑似问题的机构给予警示，

对于投资者来说，要清晰认知产品以及风险；净

值化的基金产品回撤波动很正常， 但这只是明

面上的风险， 有保本或者稳定收益的承诺才是

暗处的巨大风险。 ”

□本报记者 王辉

掀起瑞丰达资产的“灰盖头”

“保本保收益” 暗藏巨大风险

日前，资管圈有关“瑞丰

达资产卷款跑路” 的消息持续

发酵。 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调

查采访发现，这家私募机构在

此次“跑路” 之前，早已露出

了不合常理、极不合规乃至涉

及违法犯罪的“狐狸尾巴” 。

截至目前，多家早有预谋

的关联 “皮包公司” 和多个

“隐形实控人” 已逐步浮出水

面，多位投资者所指的“托管

机构可能存在失职或知情不

报的嫌疑和责任” ， 似乎尚需

等待最终官方调查定论。 而在

此事件中，现有的私募行业全

流程监管和整体制度完善，似

乎也有值得探讨的空间。 5月

11日晚，证监会已正式决定对

瑞丰达资产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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